附表

	  項  目
	收 費 標 準(新臺幣)



	1.一般臨床檢驗
A.臨床血液學檢查
	

	  血液常規檢查
	300元

	  各單項
	100元

	  白血球分類
	100元

	  出血時間
	50元

	  凝固時間
	50元

	  血液沉降速率
	100元

	  血型
	50元

	  RH因子
	100元

	B.臨床尿液學檢查
	

	 尿液常規
	150元

	 各單項
	50元

	 妊娠反應
	200元

	C.大便學檢查
	

	  大便常規
	200元

	  潛血反應
	150元

	  阿米巴原蟲檢查
	200元

	D.痰檢查
	

	  一般常規
	400元

	E.精液常規檢查
	400元

	2.臨床微生物學檢查
	

	A.染色檢查
	

	  各單項
	100元

	  抗酸性染色
	150元

	3.臨床血清學檢查
	

	梅毒血清反應（STS）
	150元

	  梅毒血球凝集試驗
	400元

	  WidalαFelix Test
	400元

	  胎兒蛋白（AFP）
	400元

	  癌胚胎抗原（CEA）
	600元

	  幽門桿菌檢查（HP）
	600元

	披衣菌檢查各單項
	500元

	德國痳疹IgGα IgM
	500元

	C-反應蛋白（CRP）
	300元

	類風濕因子
	300元

	肝炎標誌檢查
	

	  A型肝炎抗體檢查
	500元

	  B型肝炎表面抗原
	300元

	  B型肝炎表面抗體
	300元

	  B型肝炎e抗原
	400元

	  B型肝炎e抗體
	400元

	  B型肝炎c抗體
	400元

	C型肝炎標誌檢查
	500元

	4.臨床生化學檢查
	

	  肝功能檢查
	500元

	  肝功能各單項
	100元

	  r-GT
	200元

	  腎功能檢查
	300元

	  腎功能各單項
	100元

	  血糖
	100元

	  澱粉 Amylase
	200元

	  中性脂肪
	200元

	  膽固醇
	100元

	  高密度脂蛋白
	300元

	  低密度脂蛋白
	300元

	乳酸脫氫（LDH）
	200元

	肌酸激（CPK）
	300元

	甲狀腺素（T4）
	400元

	甲狀腺素（T3）
	400元

	甲狀腺TSH
	400元

	電解質各單項
	100元

	5.臨床生理學檢查
	

	  心電圖
	300

	  運動心電圖
	600

	  肺功能檢查
	600

	  腹部超音波
	1,000

	6.疑似藥物毒品定性檢驗費
  
	1.每件1050-1300元

2.每項800-900元


備註：  

一、本收費標準經95年12月15日本府醫事審議委員會決議通過。

二、依醫事檢驗師法第27條及及全民健康保險法第39條規定，以照顧本縣民眾基本就醫權利，合理規範收費標準，本標準注意事項如下：。
1、本表未列項目之收費標準，其收費不得超過全民健康保險同類別特約醫事服務機構醫療費用給付標準之1.5倍。

2、各項費用不得超過上列最高收費標準。

  3、如有特殊情況之醫療收費，應報南投縣政府衛生局核定。

4、收取各項費用應開立收據。

5、健保特約醫事檢驗機構依健保給付規定向中央健康保險局申請費用，不得重複向民眾收取費用。

三、第6項疑似藥物毒品定性檢驗費為新增項目。
